
   

新力（香港）有限公司（“SONY”） 
器材借用之一般條款及細則（“一般條款”） 

 
本一般條款乃一概適用於所有由 SONY 借出之器材。客戶同意受本一般條款之規定所約束。客戶接受並持續使用器材會視作為同意在法律上受本一

般條款的約束。 
 

客戶與 SONY 達成協議如下： 
1. 定義 
在本一般條款中，下列詞彙之定義如下：  
1.1. “器材”指於“器材借用及送貨收據”內所列明之器材，當中包括

每件零件、使用說明及手冊，而所有不時替該等器材更換、更

新或添加的部份或該等器材的替代器材亦會視為該等器材的一

部份，並為 SONY 及其母公司 Sony Corporation 所擁有。 
1.2 “存放地點”指客戶的地點。 
1.3 “借用期”指器材借用及送貨收據內所註明的期限。 
2. 運送費及風險承擔 
2.1 一切有關運送器材往客戶存放地點所需的一切成本及費用均由

客戶承擔。由開始運送器材起至交回 SONY 保管期間之器材遺

失或損毀的風險均由客戶承擔。 
3. 免責條款 
3.1 SONY 不會就借用予客戶的器材而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以

法定或其他形式的保證，包括任何關於產品適售性，或就某一

特定用途的適用性，或知識產權或第三者權利的侵犯，並在此

明確地卸除所有此等保證的責任。 
3.2 若有任何關於器材本身或使用器材時出現的缺陷，或 SONY 根

據第 9.1 項終止借用器材，或重新管有器材而直接或間接造成

或與之有關的後果性或特殊損失，客戶同意 SONY 均毋須就此

等損失向客戶負上屬於合同法或侵權法之責任。 
4. 器材使用 
客戶保證在借用期內： 
4.1 只會使用器材於器材借用及送貨收據所規定的用途上，並根據

SONY 提供的所有指示以熟練及正確之方式使用器材； 
4.2 將器材存放於存放地點以供使用，並不得將器材搬移往存放地

點以外的地方； 
4.3 自費為器材作出安全及正確的保養，及確保其維修及操作良

好，以符合 SONY 提供的指示； 
4.4 不得出售、出租、供他人出售、轉讓、分租、借出或放棄器材

或將其於器材上的任何利益給予任何第三者，並不得予之留

置、抵押、押記及作出任何形式的產權負擔； 
4.5 不得將器材加設於任何土地或場地，使之成為該土地或場地的

永久或不可移動的固定物； 
4.6 不得在沒有 SONY 事先書面同意下改裝、增設、改良或拆除器

材內的任何零件； 
4.7 取得所有必需的牌照及許可證，並符合所有有關規定，以便於

存放地點使用器材，客戶亦不得在違反當時之法例或規則下使

用或容許使用器材； 
4.8 容許 SONY 於每月上旬到存放地點檢查器材的狀態及核對其數

量，以作記錄； 
4.9 於器材不能正常操作時即時通知 SONY 作維修；除在得到

SONY 的指示，否則不得自行維修器材；及 
4.10 負責支付任何因零件遺失、破損或斷裂而需要更換零件的成

本。 
5. 器材退還 
5.1 在（1）客戶以書面通知要求終止借用或（2）當 SONY 要求下

（不論有否原因），客戶應自費將器材退還 SONY。 
5.2 SONY 有權取回器材，或要求客戶在借用期期滿後或提早終止

的通知發出後或要求取回器材的通知發出後 7 天內將器材退回

SONY 指定的地點，有關費用由客戶承擔。 
5.3 若 SONY 在收回客戶退還的器材後發現在器材上有任何缺陷

（因（1）合理的自然磨損和損毀或（2）SONY 之用料和工藝

上的瑕疵而造成的缺陷則除外），客戶須在收到 SONY 的索償

後償還 SONY 代墊的維修及／或更換器材的實際費用。 
 

6. 賠償 
6.1 客戶應於交還日期或之前將上述借出器材交還。若客戶未能即

時交還器材，SONY 有權向客戶按延誤交還日數收取逾期費

用。若客戶逾期未交還器材，自交還日期起計 5 天，客戶必須

支付器材價格，作為向 SONY 作出之賠償。客戶及 SONY 於借

用器材時已同意器材價格。 
6.2.      客戶亦同意如逾期交還器材, 客戶授權 SONY 於客戶的信用卡

賬戶一次過扣除器材價格，並同意客戶的發卡銀行根據客戶及

SONY 同意之器材價格在客戶的信用卡賬戶內扣除，銀行毋須

將有關扣款另行通知客戶。 
6.3 若有任何關於客戶或其僱員、員工或代理借用或使用器材，或

因客戶的過失或被指稱為客戶所造成的過失，或任何人士就器

材而蒙受的損失、受傷或損毀（包括但不限於任何因客戶或

SONY 以外人士濫用、誤用、不正當使用、疏忽、意外、改

裝、擅自更改或錯誤修理而導致器材的任何損失或破壞）而造

成的申索、行動、索求、法律訴訟、法律程序、損毀、損失、

成本及支出（包括法律費用），客戶應向 SONY 予以賠償，及

確保 SONY 不受損害。 
7. 擁有權 
7.1 不論在任何時間，器材均屬於 SONY 或其母公司 Sony 

Corporation 單獨擁有及專有。客戶於器材上並沒有權利、所有

權及利益（於本一般條款明確註明則除外）。 
7.2 於器材內既有的知識產權或其他所有權權利均為 SONY 所有或

特許予 SONY 使用。客戶不得直接或間接複製或重新製造器

材。 
8. 終止 
8.1 SONY 可於下列事情發生時即時終止器材的借用及取回器材： 

（a） 客戶違反本一般條款之保證、責任或條文； 
（b） 客戶之行為舉動可能損毀或危害 SONY 對器材之所有權

或其他權利或客戶容許此等行為舉動發生； 
（c） 客戶已被判決破產；或就債權人的利益作出轉讓；或客

戶無力償還債務；或客戶已被清盤或已被申請清盤或已

通過進行自動清盤（惟客戶公司真正重組則除外）；或 
（d） 客戶停止經營且無法持續經營或進行其正常的業務運

作。 
8.2 儘管以上所述，在本合約終止後，本一般條款中的第 5 項及第

6 項仍然有效。 
9. 一般條款 
9.1 客戶不得將本一般條款內所述的權利或責任轉讓或轉名予任何

第三者。 
9.2 SONY 沒有行使或延遲行使本一般條款中的任何權利或補償方

法，均不會視作爲放棄該等權利或補償方法，並且 SONY 可選

擇個別或同時行使任何於現在或將來已累積的權利或補償方

法。本一般條款規定的權利或補償方法會累積且不排除其他權

利或補償方法。 
9.3 若任何刊載於此的條款基於任何原因而裁定為無效、不能執行

或非法，其他條款則仍會繼續生效並具十足效力。 
9.4 雙方往來的所有通知必須為書面形式﹐並以空郵、傳真或專人

手遞方法送遞。若以空郵方式送遞，且註明送往器材借用及送

貨紀錄中所示的地址，或對方其後以書面通知的其他地址，該

通知則會在投進郵箱時即告生效。若以傳真方式發出，該通知

則會在傳真往對方總辦事處完成時，即告生效。 
9.5 本一般條款及相關的所有合約包含雙方就本一般條款所指之標

的之全部理解及協議，雙方並無就此向對方作出任何申述（雙

方在此明確註明者則除外）。本一般條款取代雙方之前就同一

標的之所有其他合約。 
10. 適用法律 
10.1 本一般條款乃以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作根據及詮釋。 


